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信诺”、“上市公司”或“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对维信诺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

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概况 

2017年11月6日，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 1937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98,203,592股A股股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共计发行股票898,203,588股，新增股份于2018年3

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 

1 西藏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99,401,197 36 个月 

2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1,730,538 12 个月 

3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371,257 12 个月 

4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365,269 12 个月 

5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365,269 12 个月 

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67,365,269 12 个月 

7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868,263 12 个月 

8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5,868,263 12 个月 

9 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5,868,263 12 个月 

合计 898,203,588 - 

注：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汇安基金－中信银行－

汇安基金－信睿1号资产管理计划，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

宝信托－华宝－中信1号单一资金信托和金鹰基金－宁波银行－金鹰穗通定增487号资产管理计

划2个产品，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建信华润信托兴晟6

号资产管理计划，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国寿安保基金－交通银行－国寿安保－



民生信托定增7号资产管理计划，农银汇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农银汇理（上

海）资产－农业银行－华宝信托－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其管理的光大保德信资管－光大银行－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9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国投泰康信托金雕681号单一资金信托参

与本次认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1,367,663,046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

量为898,653,288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65.71%。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作出的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 9 名，分别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农银汇理（上海）资产－农业银行－华宝信托－投资【6】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托－华宝－中信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汇安基金－中信银行－汇安基金－信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国寿安保基金－交通

银行－国寿安保－民生信托定增 7 号资产管理计划、光大保德信资管－光大银行

－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 9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金鹰基金－宁波银行－金鹰穗

通定增 487 号资产管理计划、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国投泰康信托金雕 681

号单一资金信托、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建信华润信托兴晟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在公司 2018 年 3 月 6 日披露的《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

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3、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法、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3 月 7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98,802,39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3.7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 9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1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131,730,538 131,730,538 

2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农业银行－华宝信

托－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5,868,263 65,868,263 

3 
汇安基金－中信银行－汇安基金－信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67,371,257 67,371,257 

4 
国寿安保基金－交通银行－国寿安保－民

生信托定增 7 号资产管理计划 
67,365,269 67,365,269 

5 
光大保德信资管－光大银行－光大保德信

耀财富富增 9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65,868,263 65,868,263 

6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国投泰康信托金

雕 681 号单一资金信托 
67,365,269 67,365,269 

7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建信华润信托兴晟6

号资产管理计划 
67,365,269 67,365,269 

8 
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托－华宝－

中信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59,880,239 59,880,239 

9 
金鹰基金－宁波银行－金鹰穗通定增 487

号资产管理计划 
5,988,024 5,988,024 

合计 598,802,391 598,802,391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

承诺。本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本次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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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赵 军                 史云鹏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